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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国检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煤硫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合同编号：

□国家酒类包装产品质量检验中心（四川） □四川省酒类包装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报告编号：

委

托

方

填

写

委托单位（人）
名称 联系人

地址 电话

生产单位
名称 联系人

地址 电话

受检单位
名称 联系人

地址 电话

样品名称 商标 生产日期/批号 型号规格 样品等级 样品数量

检验要求 □需提供单项评定 □仅需提供检测数据 □其他：

检验检测依据

检验检测项目

样品保存要求 样品处理意见 □不退样 □退样 来样方式 □送样 □抽样

商定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对分包的意见 □同意 □不同意 抽样单编号

报告发放方式 □自取□传真□邮寄 报告领取地点 □地址：康城路一段 17号 □地址：黄舣镇酒业集中发展区

其它特殊要求

我方保证所提供资料、实物及填写信息的真实、完整和准确，按达成的协议支付检验费用，收取检验报告和退样。我方若三个

月不领取退样，样品可由检验方处理。（因委托方送样量未达到相关规定最小检验检测样品量而产生的检验检测偏差检验方不

承担责任）

委托方代表（送样人）签名 年 月 日

检

验

方

填

写

样品状态
封样状态 □完好 □不正常 配件、资料 □无 □齐全 □不齐全

包装、外观 □正常 □不正常 描述（必要时）

分包□是□否 分包实验室 分包项目

检验费 元 □已交 □未交 □协议 □其它： 支付日期 年 月 日前支付

特殊说明

我方保证检验的公正性，对检验数据负责，并对委托方产品机密信息及技术资料保密；委托方自送样或指定样，其检验数据仅

对样品负责；本次检验提供检验报告壹份，若需增加检验报告副本，请说明。

业务受理人（签名） 合同评审人（签名） 年 月 日

合同变更

沟通记录
记录人： 年 月 日 记录人： 年 月 日

备注

检

验

方

信

息

开户名：四川国检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行：工商银行泸州世纪城支行 账 号：2304343309201028075

□地址：泸州市江阳区康城路一段 17号 业务部电话：0830-2593551

□地址：泸州市江阳区黄舣镇酒业集中发展区 业务部电话：0830-3652060

□食品中心：0830-3652064 □轻工电气中心（国家包检中心/四川省包检中心）：0830-3652675

□建材中心：0830-2593560 □煤检化工中心（四川省煤硫中心）：0830-2361559 监督电话：0830-2593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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